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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3 年紫金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标准评分表

乡镇： 行政村： 自然村： 总得分（满分 100 分）

序号 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备注

1 三清理 20 分

村边、村道巷道及房前屋后等可视范围内无生产用具、建筑材料、乱
摆乱放、生活垃圾乱扔乱放、无牛皮廯小广告等乱贴乱画等现象的得 20
分，每发现 1 处乱贴乱画未清理，乱堆乱放、积存垃圾、建筑垃圾，河沟
渠塘内有漂浮物、障碍物，河道两侧有垃圾积存、淤泥堆积，焚烧垃圾遗
迹的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

2 三拆除 15 分
完成危旧房、废弃猪牛羊栏及其他乱搭乱建拆除工作的得 15 分，发

现 1 处应拆未拆的此项不得分。每发现 1 处过期宣传标语未及时清理更新
的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

3 三整治

5 分
“三线”整治效果好 ，村主干道和村民集中居住区域无乱搭乱缠、

低垂情况得 5 分， 已开展“三线”整治但成效不明显得 1 分，未开展整
治工作的不得分。

5 分
实现人畜分离、家禽圈养的得 5 分。村（居）民聚集生活区内存在养

殖牲畜的扣 2 分，主干道、巷道、房前屋后等生活区内，每发现一处畜禽
散养或禽畜粪便的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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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备注

3 三整治

5 分

每个自然村按需配备 1 个以上垃圾收集点或标准化垃圾屋，按需配备
1 个以上保洁员，落实生活垃圾处理运行管护的得 5 分，未配备配足垃圾
桶或设置垃圾收集点的扣 1 分，垃圾收集点未及时转运扣 2 分，未配齐保
洁员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

10 分
实现农村污水有效收集治理的得 10 分，发现 1 处污水设施未正常运

转扣 5 分，无管护人员的扣 2 分；发现 1 处污水乱排的 3 分。发现较大面
积黑臭水体、污水横流的此项不得分。

4
厕所革

命
10 分

村按要求完成无害化卫生户厕建造任务（普及率达 97%），随机抽查
3 户农户，确认户厕均已建造具有 3 级化粪池或户厕已与排污管网处理
系统连接并已投入正常使用的得 10 分，发现无户厕或户厕没有 3 级化粪
池或粪污直排（发现在用旱厕、废弃旱厕或直排厕所）的此项不得分。发
现农村公厕建成未启用的 1 处扣 10 分，公厕脏乱差的 1 处扣 5 分，公厕
未通水电、设施损坏的 1 处扣 2 分，保洁制度没有上墙的 1 处扣 2 分。

5

村绿化
美化亮

化
5 分

每发现 1 处村（居）内外主干道、河道两岸、“四沿”廊道两侧、“四
小园”绿化美化管护效果差的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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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备注

6

基础设
施完善
及维护

5 分
已达到美丽宜居村标准的行政村，每发现 1 处村内道路未硬化化扣 2

分。

5 分

农村集中供水覆盖率达 100% ，生活饮用水水质合格率达 90%的得 5
分。随机抽查 3 户农户，发现 1 处未铺设水管或集中供水未接入户，不能
满足村民饮水需求的扣 2 分 ，发现 1 处饮水水质不合格的扣 2 分，扣完
为止。

5 分
建立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长效管护机制 ，落实管护责任人，并有

效运行的得 5 分， 已建立基础设施长效管护机制，但维护不到位的 ，视
情况得 1-2 分；未建立的不得分。

7
问题整
改落实

10 分
对上一季度考评反馈问题及省、市督查反馈问题进行回头看，未完成

整改每项扣 2 分，扣完为止；如无问题线索反馈的，该项直接得分。

8 总 分

检查人员签名：

备注：督查发现的问题要附上现场照片，并填写好督查检查记录卡，将问题及时反馈到被督查检查单位（一式

两份，县督查小组、被督查单位各一份）。


